八公山区民政局2023年工作总结以及下一步工作安排

区委、区政府：
今年以来，全区民政工作在区委、区政府领导下，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积极推进改革创新，不断加强基层基础建设，推动民政事业持续发展。
1、 加强党的建设
2023年度，我局全面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及习近平重要理论等内容，累计组织三会一课共学习17次，党组理论学习15次。全年党费共收缴4次，共缴纳费用3427.8元，所有党员全部缴纳，支部委员会会议召开12次，支部党员大会12次，党课教育活动9次，党支部主题党日活动12次。党组会议共召开12次，理论学习共15次，党风廉政和三重一大会议召开3次。
二、民政业务工作开展情况
一是做好养老服务。一是做好安全生产。2023年共出动检查人次67次，检查养老机构70家次，发现隐患15处，已全部整改到位。建成老年食堂、助餐点12个，村级养老服务站3个，完成23户适老化改造。
二是落实基本救助保障制度。2023年全年，我区保障农村低保保障418人；城市低保保障1881人，累计发放救助资金1864余万元。现特困供养人员96人，累计发放113余万元，现临时救助105 人 ，发放18余万元。
三是实行特殊群体关爱补贴。2023年，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发放19507人次，资金156万余元，困难残疾人发放13072人次，资金104.9万元，80周岁高龄补贴发放68421人次，累计205万余元。发放孤儿和事实无人抚养儿童389人次，资金42.79万元，发放助学金8万元。
四是深化救助体制改革。在全区范围内全面推行低保和特困审核确认权限下放至镇（街道）工作，将低保办理时限压缩至15个工作日，对于新纳入低保和特困人员，按照该申请对象审核确认的人均月补助标准发放临时救助金。全面落实镇（街道）备用金制度和急难发生地直接实施临时救助政策，对特殊急难情况，采取“一事一议”原则。
[bookmark: _GoBack]五是开展示范区创建工作。1.全省居家和社区养老示范区和全国示范性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网络建设已经上交验收资料，等待验收。2.推动省第二批婚俗改革试验区创建和涉外婚姻登记工作。目前已经完成改造婚姻登记场所硬件和建立调解工作室，并在2.14情人节、520和七夕节等特殊日子举办了大型婚俗改革宣传活动，发放各类宣传手册等1000余份。我局于10月7日起在全市率先开展涉外婚姻登记工作,已经完成了13对登记。
三、下一步工作计划
1.养老服务业方面。一是稳步推进社区食堂建设。二是加强养老机构安全管理。三是稳步推进创建全省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示范区和国家级居家社区养老服务网络示范区验收。
2.基层组织建设方面。一是加强社区工作者队伍日常管理。二是配合市民政局组织开展社工证考试考前培训，提高通过率。三是鼓励基层村社区两委不是党员符合党员条件的人员积极入党，在今后选举中结合村社区两委队伍党员配比情况，可以优先考虑鼓励党员积极参选。
3.婚俗领域。一是因地制宜。因“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婚俗文化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力求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鼓励发动基层党员干部明白当前婚俗改革的意义与方向，积极主动作为，也需要带动社会和群众的共同参与。二是稳步推进开展涉外婚姻登记，努力做成全市标杆性婚姻登记特色工作。
4.完成城乡低保、特困、孤残等特殊群体人员资金发放和保障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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